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

永丰街道朝阳小区 26栋 302房，双房权证
永 2016字第 2323号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
（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刘伟作。 继承
人：刘冶）现予公示。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
双峰 县 政 务中 心 不 动 产 中 心 ，0738-
6821186。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
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5 月 13 日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

县永丰街道朝阳小区 51 栋 602 房 ，双
房权证永 2016 字第 3058 号不动产予以

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
李凤棉。 继承人：李朝晖）现予公示。 如
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
心不动产中心 ，0738-6821186。 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
予以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5 月 13 日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

县永丰街道双峰县肉食水产公司 2 栋
106 房， 双房权证永 2004 字第 0611 号
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 （因法定继承取
得，被继承人：李江南。 继承人：李海林）
现予公示。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
双峰 县 政 务中 心 不 动产 中 心 ，0738-
682118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
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5 月 13 日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

县永丰街道朝阳小区 54 栋 1506 房，双
房权证永 2016 字第 3326 号不动产予以
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
朱优美。 继承人：罗再秀）现予公示。 如
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
心不动产中心 ，0738-6821186。 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

予以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5 月 14 日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
县永丰街道朝阳小区 42 栋 401 房，双房
权证永 2016 字第 2781 号不动产予以转
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邓
葵英。 继承人：彭义周）现予公示。 如有
异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心
不动产中心 ，0738-6821186。 逾期无人
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
以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5 月 14 日

举公益诉讼之剑
护英烈之魂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姜婷

“一寸山河一寸血 ，守护英烈忠魂 ，
赓续红色基因， 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更是我们公益诉讼人的职责所在。 ”5
月 14 日 ，南县检察院党组成员 、分管公
益诉讼工作副检察长邓超在开展公益诉
讼“回头看”时郑重地说。 当天上午，邓超
带领第五检察部全体干警来到明山头镇
烈士公墓区表达对烈士的哀思崇敬之
情，重温英烈之事。

2020 年 9 月，该院对全县 23 处英烈
设施逐一走访调查，发现，位于明山头镇
明山村的烈士公墓区出现碑文内容不
全 、字迹模糊不清 ，周边杂草丛生 、缺少
墓碑，破坏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
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

今年 2 月， 该院第五检察部立足公
益诉讼职能 ，充分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
与 “潇湘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
动”的要求结合，积极就明山头镇烈士公
墓区和部分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存在的问
题与县退役军人事务所进行沟通协商 ，
并依法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要求查明烈
士生平事迹，修缮、建立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改善周边环境 ，健全管理机制 ，加大
烈士事迹宣扬力度。 该所收到检察建议
后，高度重视，迅速牵头组织整改 ，经过
多番努力烈士纪念设施恢复了完整 、庄
严、肃穆的环境。

“我们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他们负
重前行，守护好英烈忠魂，才能让英烈精
神得以传唱，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 ”第
五检察部主任曹超群看到眼前整饰如
新、清洁干净的烈士长眠之地，欣慰地感
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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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近日，益阳市赫山区检察院政治部

青年干警一起学习党史、 锤炼党性，努
力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以更加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为检察事业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并进一步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和党史学习教育的学习成果转化为敢
于担当的 、主动作为的思想自觉和 “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行动自觉。

通讯员 杨薇

■图片新闻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李冬 杨
婷）5 月 12 日 ， 长沙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 、检察长王勋爵到宁乡市检察院调
研指导队伍教育整顿 、党史学习教育
等有关工作 。 宁乡市委常委 、市委政
法委书记刘俊武 ，长沙市检察院党组
成员 、政治部主任周幸福，宁乡市检察
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钟孝明和全体院领

导班子、 院教育整顿各工作专班工作人
员参加调研。

会上， 刘俊武介绍了宁乡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开展情况和下阶段查纠整改
各项工作安排。 钟孝明就宁乡市检察院
教育整顿整体推进情况， 查纠整改工作
情况等进行了详细汇报， 并分析了当前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下阶段工作
思路。

王勋爵对宁乡市检察院前段教育整
顿推进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并提出要提
高认识， 将学习教育作为提升队伍素质
的保障，确保贯穿全程 、全员覆盖 、不走
过场；要抓责任落实，教育整顿办要抓好
统筹，各专班要相互配合 ，拧成一股绳，
做到教育整顿与检察业务两手抓、 两促
进；要抓成效提升 ，以教育整顿为契机 ，
打造一支让党满意、 人民放心的检察铁

军； 要把教育整顿与开展各项检察工作
结合起来， 转化为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保稳定、促发展
的实际成效。

会前， 王勋爵一行参观了宁乡市检
察院“宁乡法制历史陈列馆”、12309 检察
服务大厅、检察听证室，并在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办公室仔细查看了教育整顿相关
工作资料。

抓认识提高 抓责任落实 抓成效提升
———长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勋爵赴宁乡检察院调研指导教育整顿工作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袁素钦

杨琼玲是城步苗族自治县检察院
办公室副主任、法警大队副教导员。 从
检十余年以来，她用执着与坚守诠释着
检察人的 “工匠精神 ”，先后获得 “三八
红旗手 ”、全县 “十佳政法干警 ”等多项
荣誉 ， 年度考核中连续多年被评为优
秀 ，多次获得县委 、县政府的嘉奖并记
三等功。

从检生涯的第一站，她就被分配到
信息材料撰写这一工作岗位。 刚接触这
份工作时 ，由于文字功底薄弱 ，各类信
息材料经常让她焦头烂额。 “那会我可
羡慕会写材料的同事了，抓着机会就想

找人给我改初稿。 ”她笑谈当时的窘况。
为了找准综合材料的方向不跑偏，她认
真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为了找准
时政焦点 、热点 ，她学习积累其他年轻
人不喜欢看的时事新闻；为撰写出更加
全面完整的综合材料， 她字斟句酌，一
遍又一遍地修改。 她起草的文稿以万字
论 ， 多篇综合信息被检察机关内刊编
发，多篇宣传稿件被媒体采用。

在领导和同事眼中，她就是身兼数
职的“工作狂”。 作为办公室副主任，她
不仅要负责文秘工作， 还要负责机要、
会务等日常繁杂而琐碎工作。 遇到因需
要紧急撰写材料而加班到深更半夜甚
至通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紧急的
任务总能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的交到

领导手上。 身兼机要员的她，系统地学
习机要保密制度 ， 牢固树立起保密意
识，坚持按照规章制度办文办事。

只有懂得健康的生活，才能更好地
工作。 为了练就更强健的身体、充实自
我，她坚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充盈下班
的“自由时间”。 抛开工作，杨琼玲也是
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女孩，这些年，她
参加的演出 、演讲比赛 、少数民族运动
会……数都数不过来。

办公室的同事感慨地问她 ：“你这
么努力 ，难道不觉得累吗 ？ ”她抿嘴一
笑 ：“累 ，但比起累 ，我得到了更多的人
生经历 ，多有趣啊 ！ ”在奋斗中努力成
长 ，在拼搏中奋力成才 ，不负青春好年
华，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用信仰浇筑平凡 用奉献淬炼人生
———记城步苗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干警杨琼玲


